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在职法律硕士研究生管理办法
1. 每学期开学必须按时返校，并根据学校相关规定缴纳学费后办理注册。
2. 研究生课堂考勤由任课教师、班主任以及法学院研究生管理部门共同负责。任课教师在承担一门课程的教学任务中至少应点名四次（每半天得点名一次），并将出勤情况记录在案；缺勤1/3以上（含1/3，含因公、私请假）者，取消该门课程考试资格，并跟随下一年级重修。学期累计缺课1/3以上者，应重修该学期全部课程。为强化班级管理，班主任随时可以检查研究生出勤情况；并作为任课教师核实研究生出勤率以决定其是否可参加考试、核算其平时成绩的重要根据。课程结束时，任课教师和班主任应将研究生出勤情况上报学院研究生管理部门。 
3. 研究生应通过假条或手机短信课前向任课教师和班主任请假。因公事请假，需所在单位出具证明，说明不能到课理由，加盖单位公章；不能用手机短信的方式申请公事假。因私事请假而出具的假条以及手机短信的效力，由任课教师、班主任根据具体情况决定。研究生在任课教师或班主任点名后出具的假条或手机短信无效。
    班主任可以批准八课时以内的假期。不履行请假手续即为旷课，旷课超过4课时，必须重修该课程。
4. 研究生上课应遵守课堂纪律。不迟到、早退，不在课堂喧哗，上课时关闭通讯工具。 
5. 课程考核采行百分制，考核方式由任课教师决定。考核成绩由平时成绩（到课率）x 20%加上期末考试x 80%构成。考试结束后，任课老师将签名的考勤表、试卷返还学院研究生培养部门。缺考者与考试成绩不满60分者，应在下一学年进行补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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